
重庆市科技型企业入库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精神，量质并举培育科技型企业，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结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有关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的科技型企业，是指在本市辖区范围内实际经营，依托一定数量的科技人员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注重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并将其转化为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经自愿申请和审核通过后入库的居民企业。
第三条  科技型企业入库工作采取企业自主评价、数字化评估筛选、各区县（自治县）及有关开发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区县科技部门”）组织实施、市科学技术局（以下简称“市科技局”）服务监督的工作模式。
第四条  市科技局联动各有关部门和区县加强对入库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和服务。
第二章 组织与实施
第五条  市科技局负责全市科技型企业入库工作的指导、管理和监督，协调、解决入库及相关政策落实中的重大问题，对发现的问题指导整改。
第六条  市科技局委托第三方机构承担科技型企业入库的日常服务工作，其主要职责为：
（一）每年提交全市科技型企业入库工作报告，研究提出政策完善建议；
（二）指导各区县科技型企业入库工作，协助市科技局组织开展对科技型企业入库工作的抽查和重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处理建议；
（三）负责各区县科技型企业入库的备案管理，公布认定的科技型企业名单及其编号；
（四）依托市科技局数字化平台对入库科技型企业开展动态管理；
（五）完成市科技局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第七条  区县科技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科技型企业入库管理和服务工作，其主要职责为：
（一）负责推荐本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入库；
（二）负责根据市科技局反馈信息核查情况，联动园区（镇街）开展核实，将核查情况汇总上报至市科技局，并及时处理相关异议投诉、举报等事项，落实市科技局提出的整改建议；
（三）负责开展科技型企业动态监测分析，强化企业创新政策服务，对已入库企业开展常态化走访和服务，调研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情况和政策需求。
第八条  企业按自愿和属地原则参与科技型企业入库工作。
第三章 入库条件与程序
第九条  申请入库的企业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一）在重庆市内实际经营的居民企业；
（二）企业所在行业不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范围，不属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规定的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行业；
（三）上一自然年及当年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科研严重失信行为，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第十条  入库企业符合第九条，还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一）科技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应≥5%，或拥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列入新重庆人才F级及以上的科技人员1名以上；

（二）上一年度研发费用（高新技术企业口径）占销售收入的比重≥2%，或占成本费用支出总额的比重≥10%。
第十一条  入库企业符合第九条，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则可直接确认入库：
（一）企业拥有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资质；

（二）拥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Ⅰ类知识产权1项（含）以上或Ⅱ类知识产权2项（含）以上；

（三）上一年度申报享受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并完成研发费用备案；

（四）主持或参与省部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

（五）主持或参与研究开发的科技成果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或专利奖；

（六）拥有经认定的省部级及以上创新平台基地；

（七）主导或参与制定（修订）过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
第十二条  企业入库有关指标的说明：
（一）科技人员是指企业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管理和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包括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兼职、临时聘用人员全年须在企业累计工作六个月以上。
（二）Ⅰ类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Ⅱ类知识产权包括：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不含商标）。

（三）研究开发活动是指，为获得科学与技术（不包括社会科学、艺术或人文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活动。研究开发费用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相关规定进行归集。
（四）省部级及以上创新平台基地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创新平台基地，证明材料以出具的创新平台基地批准认定文件为准。
第十三条  科技型企业入库程序包括：
（一）自我评价。企业对照本实施细则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判断是否符合科技型企业入库条件。
（二）申请入库。根据企业数据信息采集方式，可采取自主申请或筛选确认的方式：
1．自主申请：企业可自行登录市科技局数字化平台提交申请，填报相关申请数据并上传相关佐证材料，同时提供企业诚信承诺书。

2．筛选申请：市科技局数字化平台向筛选出的符合入库条件的企业发送通知，企业收到确认入库通知后，登录市科技局数字化平台，确认、完善企业数据信息并上传相关佐证材料，同时提供企业诚信承诺书后提交申请。
（三）审核报备。区县科技部门对企业的信息和佐证材料进行审核，组织企业所在镇街（园区）对拟入库企业的经营情况开展核查，将审核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通过数字化平台报市科技局备案。
（四）公示入库。市科技局对区县科技部门审核报备的企业在市科技局官方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的，予以入库备案并进行科技型企业编号；有异议的，由市科技局反馈区县科技部门进行核实处理。
第十四条  入库科技型企业应于每年5月31日前登录市科技局数字化平台更新年度数据信息。

第十五条  入库科技型企业发生更名、注册地变更或与第三章中入库条件有关的重大变化的，应在3个月内通过市科技局数字化平台填报或确认变化情况。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科技型企业入库应坚持诚实守信原则，不得填报任何不实信息和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已入库的科技型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经核查属实的，取消其资格：
（一）企业已注销或吊销的；
（二）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三）在申请过程中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
（四）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或科研严重失信行为的；
（五）企业连续两年未完成年度数据信息更新的。

对存在伪造数据资料、提供虚假证明等行为的企业，三年内不再受理其入库申请，涉及科研失信的纳入科研诚信管理。
第十七条  市科技局加强对各区县科技型企业入库的监督指导。对存在问题的提出整改意见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暂停其入库工作。
（一）开展信息核查。市科技局通过数字化平台，定期对入库科技型企业填报或更新的数据信息进行核查，提取工商年检异常、受到行政处罚、参保人数≤1人等情况的企业名单，形成核查名单。
（二）开展抽查核实。市科技局按照属地原则将核查名单转交至各区县科技部门进行核实。各区县科技部门可采取现场核实等方式进行，并将核查情况汇总报送至市科技局，市科技局及时处置不符合入库条件的企业。
（三）开展监测评估。市科技局完善入库科技型企业监测指标体系并进行评价分析，评价结果作为支持区县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参考。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管理办法自2026年 1月1 日起实施。《重庆市科技型企业入库培育实施细则》（渝科局发〔2019〕136号）同时废止。
    第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实施之前的入库科技型企业保留资质，继续留存于科技型企业库，不对标本管理办法的入库条件，其他方面按管理办法执行。


